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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房地产经纪与租赁行业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自觉维护我市房地产经纪和租赁行业市场秩序，建立行业自律机制，规范行业从业者行为，促

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我市房地产经纪和租赁行业现状，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在房地产交易活动中，为促成房地产公平交易，从事房地产居间、代理，及房屋租

赁经营活动的专业机构和从业人员。

第三条 房地产经纪与租赁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公平公正。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四条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自觉履行行业规范和本公约条款。

第五条 严格执行经纪服务机构和房屋租赁企业备案、报备制度，严格规范执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挂牌
服务制度，依法规范执业行为。

第六条 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不做虚假承诺及有违职业操守和道德的行

为。

第七条 自觉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保守客户信息秘密，不利用客户信息从事任何与交易无关或有损客户合
法权益的活动。

第八条 严格规范交易资金管理，不挪用、不侵占客户交易资金。

第九条 自觉维护行业利益与形象，共同抵制有损行业形象的不良行为，相互尊重，同业互助，不采用非

正当手段进行行业内竞争。

第十条 重视企业内部规范管理，加强企业内部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养，不聘用被行政主管部门及

行业协会列入严重失信名单或警示名单的人员从事经纪与租赁服务业务。

第十一条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牢固树立诚实守信的服务意识。

第三章 执 行

第十二条 武汉房地产经纪与租赁协会是本公约的组织实施机构，负责向公约成员传递行业管理的法律、

法规政策及行业自律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成员的意愿和要求，维护成员的合法正当权益，组织

实施我市房地产经纪与租赁行业自律，并对成员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成员应当自觉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业务指导， 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增强自律意识，促进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十四条 成员应当规范履行本公约的各项内容，违反本公约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武汉房地产经纪与租

赁协会实施机构视情况严重程度，给予警示或向社会公示。

第十五条 成员均有权对公约组织实施机构执行本公约的合法性、公正性进行监督，有权向组织实施机构

的主管部门检举组织实施机构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公约的行为。

第十六条 公约组织实施机构及公约成员在实施和履行本公约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公约由武汉房地产经纪与租赁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公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监督电话：027-85517223


